














— 8 —

（四）经国家级标准化研究机构确认的企业标准“领跑者”

评估机构确认为企业标准“领跑者”的企业，且该企业标准在实

际生产销售中有所执行的，单项给予 3 万元奖励。对同一单位，

每年奖励不超过 5 个项目。

第五章 附则

第十五条 本措施中“最高”“不超过”包含本数，同一主

体的同一项目或事项，适用本措施多个条款或适用本措施同时又

适用大鹏新区其他同类支持政策时，从高执行，不得重复申请支

持。

第十六条 本措施规定的支持资金的审核、批准、管理、发

放、监督、责任追究等适用《深圳市大鹏新区科技创新和产业发

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》（深鹏办规〔2023〕9 号）的规定。本措

施第七条项目由大鹏新区卫生主管部门组织，第四章所有项目由

大鹏新区知识产权主管部门组织，其余项目由大鹏新区科技主管

部门组织。本措施所规定的支持标准、申报条件、申报材料、申

报流程等未尽事宜由负责组织的部门在申报文件、工作方案等文

件中另行规定并向社会公布。

第十七条 本措施需要专家评审的项目，具体支持额度由负

责组织的部门根据专家评审意见、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专项资金

年度总额拟定后报大鹏新区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专项资金联席

会议确定；除需要专家评审的项目外，其余项目具体支持额度由

负责组织的部门根据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专项资金年度总额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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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后报大鹏新区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专项资金联席会议确定。

第十八条 国家、省、市相关法律、法规、规章、政策另有

规定的，从其规定。

第十九条 本措施由新区科技创新和经济服务部门负责解

释，相关条款涉及新区其他部门职能的，新区科技创新和经济服

务部门可以征求新区其他部门意见。

第二十条 本措施自2024年 1月15日起施行，有效期三年。

原《大鹏新区关于加强科技研发促进技术创新的若干措施》（深

鹏办规〔2022〕4 号）同时废止。本措施生效前已经申报并审核

通过，但尚未完成的，参照原办法执行。2022 年至本措施生效

前未申报的项目，可依据本措施执行。本措施所依据的文件有修

订的，按照修订后的文件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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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

深圳市大鹏新区综合办公室文件法规科 2023 年 12 月 29 日印发


